
　 　 ＷＴＯ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

石 静 霞 

内容提要：中国、欧盟等 ＷＴＯ 成员近期达成的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ＭＰＩＡ），
是自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ＷＴＯ上诉机构被迫停止运作以来，部分成员为应对 ＷＴＯ 争
端解决危机所取得的最重要进展。ＭＰＩＡ 基于 ＤＳＵ第 ２５ 条设计，其实质在于依托仲
裁，替代上诉，并具有临时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继续维护两审

终审并确保裁决约束力的惟一务实及合法选择。上诉仲裁在程序启动和裁决生效两方

面体现仲裁要素，从而使其有别于 ＷＴＯ 上诉审议；但在仲裁员遴选及组庭、审理程
序、法律适用及裁决执行监督等方面，则基本复制了上诉审议程序，显示了其替代上

诉的实质，回应解决了参加成员在特殊时期的上诉需求。在制度创新方面，ＭＰＩＡ 融
入若干提高程序效率的规定，试图在危机背景下回应 ＷＴＯ 上诉机制的改革需要。我
国在 ＭＰＩＡ的谈判和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须在继续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寻求
长久解决上诉机构危机方法的同时，尝试通过该机制解决涉我 ＷＴＯ案件的上诉问题。
关键词：上诉仲裁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ＤＳＵ第 ２５ 条 　 ＷＴＯ 争端解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各国紧急应对疫情、国际经贸遭遇重创
之际，〔１〕中国、欧盟和其他 １７ 个成员向世界贸易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下称
“ＷＴＯ”）通报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下称 “ＭＰＩＡ”）。〔２〕这是自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ＷＴＯ 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新成员任命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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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为作者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新”（１７ＺＤＡ１４４）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ＷＴＯ 预测，因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２０２０ 年世界贸易额将下降 １３％ － ３２％。ＷＴＯ，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ｏｏｋ：Ｔｒａｄｅ Ｓｅｔｔｏ Ｐｌｕｎｇｅ ａ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Ｕｐｅｎ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ｅｓｓ ／ ８５５，Ａｐｒｉｌ ８，２０２０ ．
ＷＴＯ，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 ＷＴ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Ａｄｄｅｎｄｕｍ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ｕｒｓｕａｎｔ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 ｏｆ ｔｈｅ ＤＳＵ，ＪＯＢ ／ ＤＳＢ ／ １ ／ Ａｄｄ． １２，
Ａｐｒｉｌ ３０，２０２０． 在此之前，中国、欧盟、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
拉、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新加坡、瑞士、冰岛和乌拉圭贸易部长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已发布 《部长声明》、ＭＰＩＡ 正文及其两个附件。巴基斯坦、乌克兰、厄瓜多尔、尼加拉瓜、贝宁、黑山共
和国及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后续加入。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ＭＰＩＡ 有 ２４ 个成员 （不统计欧盟成员国）。



迫停止运作以来，部分成员在危机应对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ＭＰＩＡ 机制设计秉承保
持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两大核心特点即两审终审并提供有约束力的裁决结果之精神，维护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显示出中国和欧盟等重要成员对未来恢复上诉机构的支持。

ＭＰＩＡ 自通报 ＷＴＯ 时正式生效，参加成员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完成了仲裁员遴选程序。〔３〕

　 　 ＭＰＩＡ 的谈判达成引起了国际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机制嫁接仲裁和上
诉这两类相异的争端解决方式，在制度设计和运作实施等方面具有非常独特的性质。笔者

将 ＭＰＩＡ 的实质归纳为 “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并在以此为中心进行讨论的同时，适当展

开对其法律地位、合法性、裁决效力及价值考量等方面的分析。为此，在引言之后，本文

第一部分提炼 ＭＰＩＡ 因危机而生的出台背景，并探讨其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法律地位和核心特
点。第二部分讨论 ＭＰＩＡ 机制的合法性，并分析其所包含的仲裁要素在区别上诉仲裁与上诉
审议上的作用。第三部分阐述上诉仲裁作为上诉替代的制度实质及关键体现。第四部分关

注 ＭＰＩＡ 较之 ＷＴＯ 上诉审议程序的几处创新，并思考这些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应 ＷＴＯ
上诉机制改革的需要。第五部分考量 ＭＰＩＡ 的作用、局限和价值，并建议我国在寻求上诉机
构危机长久解决方法的同时，尝试利用 ＭＰＩＡ 解决涉我 ＷＴＯ 案件的上诉问题。

一、因危机而生：ＭＰＩＡ 的谈判背景及法律地位

　 　 ＭＰＩＡ全称为 《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包括正文和两个附件。〔４〕

从该名称来看，ＷＴＯ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下称 “ＤＳＵ”）第 ２５ 条是谈判和设立 ＭＰＩＡ 的法律基础。本部分首先提炼 ＭＰＩＡ 应危机而生
的谈判背景及其机制设计上的独特性，之后分析 ＭＰＩＡ 的临时性等特点，强调其作为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

　 　 （一）ＭＰＩＡ 的谈判背景和上诉仲裁独特性之体现
　 　 争端解决是 ＷＴＯ 的最核心功能之一。ＷＴＯ 于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成立以来，受理近 ６００
起案件，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顺利运行发挥着关键保障作用。与其他国际争议解决机

制相比，ＷＴＯ 争端解决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包含上诉机制的两审终审，二是裁决具有约
束力和强制执行力。〔５〕因美国近年来持续阻挠上诉机构新成员的遴选和任命，迫使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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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仲裁员池 （ｐ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ｏｒｓ）由 １０ 人组成。Ｓｅｅ ＷＴＯ，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Ａｄｄｅｎｄｕｍ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ｕｒｓｕａｎｔ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ｏｆ ｔｈｅ ＤＳＵ，ＪＯＢ ／ ＤＳＢ ／ １ ／ Ａｄｄ． １２ ／ Ｓｕｐｐｌ． ５，Ｊｕｌｙ ３１，２０２０ ．
附件一是在具体争端中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进行上诉仲裁的当事方商定程序，附件二是关于上诉仲裁员的遴选安
排。Ａｎｎｅｘ １，Ａｇｒｅｅ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 ｏｆ ｔｈｅ ＤＳＵ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ＳＸ；Ａｎｎｅｘ 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ｔｏ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４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Ｂ／ＤＳＢ／１／Ａｄｄ．１２，ＪＯＢ ／ ＤＳＢ ／ １ ／ Ａｄｄ． １２，Ａｐｒｉｌ ３０，
２０２０ ．
杰克逊 （Ｊｏｈｎ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对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经典分析指出，包含上诉审议的两审终审机制在于维护裁
决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争端解决报告的准自动通过赋予裁决约束力并辅以强有力的执行监

督程序。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 １７９ － １８１；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ｚｅｖêｄｏ，Ｇａｉｎｉｎｇ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ａｎｄ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
ｌａ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ａｗ，ｉ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 Ｍａｒｃｅａｕ （ｅｄ．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Ｌａｗｙ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ＴＴ／ＷＴＯ：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ｐｐ． ４４５ － ４４６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停止运作。〔６〕上诉机构停摆实际上破坏了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整体
运行，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造成重创，国际贸易秩序面临重新回到以权力为基

础的丛林时代的巨大风险。一个典型例子是，欧盟在上诉机构停摆后迅即修改其法规，如

果涉欧盟的 ＷＴＯ 争端裁决因上诉机构停摆而无法生效，则即使未经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ｏｄｙ，下称 “ＤＳＢ”）授权，欧盟仍可采取单方报复关税，并拟在三年
内将报复范围扩及服务业和知识产权领域。〔７〕正如上诉机构前法官乌加·巴提亚 （Ｕｊａ
Ｂｈａｔｉａ）所言，从满载盛誉的 “皇冠明珠”沦为亟待拯救的 “问题儿童”，上诉机构危机凸

显的是贸易多边主义的危机。〔８〕为应对这场危机，国际社会提出了各种建议和解决方法，

但从务实角度分析，上诉仲裁是能够在最大限度内维持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核心特点的惟一
选择。〔９〕这解释了中国、欧盟等成员谈判达成 ＭＰＩＡ 的基本背景。
　 　 在争议解决领域，仲裁以一裁终局方式解决争端，通常不涉及上诉问题，而上诉属于
诉讼程序范畴，与仲裁亦无直接关联。一项争议或选择仲裁或通过诉讼解决，二者往往为

排他关系。但作为嫁接仲裁要素和上诉审议程序的 “上诉仲裁”（也称 “仲裁式上诉”）安

排，〔１０〕ＭＰＩＡ 应危机而生，基于 ＤＳＵ第 ２５ 条 “仲裁”而设计，通过复制或参照 ＤＳＵ上诉
程序、ＤＳＢ 《上诉审议工作程序》和之前的相关双边安排，〔１１〕极具创造性地将仲裁作为专
家组报告的临时上诉渠道，受理 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提起的上诉案件，其实质在于 “依托仲裁，

替代上诉”。这是该机制设计的基本出发点。与传统的商事和投资仲裁相比，上诉仲裁在设

计理念和制度运作上非常独特。这些特点既使其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仲裁，也使其不同于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中的上诉审议。相应地，对 ＭＰＩＡ 制度实质的理解，一方面须厘清其基
于仲裁所包含的仲裁要素，另一方面须认识其作为临时上诉替代机制的特殊任务和使命。

·９６１·

ＷＴＯ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基于仲裁的上诉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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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场危机的根源及改革分析，参见石静霞：《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的危机及改革》，《法商研究》２０１９ 年
第 ３ 期，第 １５０ 页以下；杨国华：《丛林再现？ＷＴＯ上诉机制的兴衰》，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２６ 页以下。
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Ｎｏ ６５４／２０１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ＣＯＭ（２０１９）６２３ ｆｉｎａ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已采纳该建议并就条例修订达成政治协议。根据该协议，在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的情况下，如果其他 ＷＴＯ 成员向停摆的上诉机构提出上诉，或不接受通过 ＤＳＵ
第 ２５ 条仲裁解决上诉争议，从而使涉欧盟相关案件陷入僵局，则欧盟可以单方采取报复措施，且措施范围扩
展至服务贸易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领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ＥＵ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ｎｔＡｒｓｅｎａｌ ｗｉｔｈ Ｒｅｖａｍｐ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８，２０２０ ．
ＷＴＯ，Ｌａｕｎ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 ２０１８：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Ｕｊａ Ｂｈａｔｉａ，Ｍａｙ ２８，２０１９ ．
Ｓｅｅ ｅ． ｇ． ，Ｊｏｏｓｔ Ｐａｕｗｅｌｙｎ，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ｏｓｔ２０１９：Ｗｈａｔｔｏ Ｅｘｐｅｃｔ？，２２ （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Ｌａｗ ２９７ － ３２１ （２０１９）（分析了应对上诉机构危机的六种建议的优劣及可行性，指出两种不可能的解决方法
是美国改变态度和 ＷＴＯ 成员启动投票遴选程序）；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Ｇｅｒａｌｄｏ Ｖｉｄｉｇａｌ，Ｌｉｖ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Ｍｕｌ
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ｒｉｓｉｓ，２０ （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８６２，８６４ － ８７７ （２０１９）．
关于 “上诉仲裁”一词的最早使用，参见 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ｏｆ ｔｈｅ ＤＳＵｔｏ Ｅｎ
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ＣＴＥ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ＣＴＥＩ２０１７ １７，ｐ． ４。国内文献关于上诉仲裁的分析，参见石
静霞、白芳艳：《应对 ＷＴＯ 上诉机构危机：基于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的角度》，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 页以下。
欧盟最早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提出基于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的临时上诉仲裁建议，加拿大和挪威先后与欧盟达成临时
上诉仲裁安排，包括 《欧盟与加拿大关于上诉仲裁的声明》及 《程序附件》和 《欧盟与挪威关于上诉仲裁的

声明》及 《程序附件》，对于应对上诉机构危机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ＭＰＩＡ 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法律地位
　 　 １ ． ＭＰＩＡ 的临时性或应急性
　 　 ＭＰＩＡ 的首要特点是其作为上诉渠道的临时性。首先，ＭＰＩＡ 不仅在其名称中包含 “临

时”一词，其序言更是开宗明义地强调该安排的临时性。参加成员确认对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认可运转良好的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对于贸易体制的极其重要性，承
认独立公正的上诉阶段应继续成为该机制的核心特点，并将寻找更长久解决上诉机构的僵

局作为优先事项，以尽快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并恢复其上诉功能。为此，参加成员临时

诉诸 ＤＳＵ第 ２５ 条仲裁，以有效维护各成员基于 ＷＴＯ 协定的权利和义务。其次，ＭＰＩＡ 在正
文中规定，只有当上诉机构因人数不足而不能审理对专家组报告提起的上诉时，参加成员

才同意援引本安排。在此情形下，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承诺不依据 ＤＳＵ第 １６ ． ４ 条和第 １７ 条进行
上诉，〔１２〕但仍将继续优先解决上诉机构成员任命的困境。〔１３〕

　 　 强调 ＭＰＩＡ 的临时性或应急性，在于避免其他成员担心因实施该机制而影响恢复上诉机
构运作的努力。但应指出的是，临时性在时间意义上并不等于短暂性。〔１４〕ＭＰＩＡ 实际适用
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上诉机构何时恢复其运作。鉴于美国近年来对上诉机制的反对态度，这

一替代安排对解决参加成员的现实上诉需求具有重要价值。

　 　 ２ ． ＭＰＩＡ 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性质及地位
　 　 与临时性密切关联的一个问题是，ＭＰＩＡ 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为参加成员创设了法律权
利和义务？这一安排在 ＷＴＯ 框架下具有何种法律性质和地位，进而可能影响非参加成员在
争端解决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尽管名称中使用 “多方”（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一词，但 ＭＰＩＡ 初始是
在中国、欧盟等具有相同意愿的成员间谈判达成，并未经过 ＷＴＯ 成员的集体决策。同时，
根据 ＷＴＯ 协定第 １０ 条第 ９ 款，在附件四 “诸边协定”中增加新协定需 ＷＴＯ 部长会议一致
同意。本文认为，ＭＰＩＡ 既非ＷＴＯ 框架下的多边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协定，目前也不宜将其视为
类似于附件四 《政府采购协定》的诸边协定。这里进一步从 ＭＰＩＡ 的结构、用语及开放性等
角度分析其法律性质和地位：

　 　 第一，ＭＰＩＡ 在结构上包括正文和两个附件。从其用语看，只有附件一 （“争端方在具

体案件中的商定程序”）中使用了 ３３ 处表示强制性法律义务的 “应当”（ｓｈａｌｌ）一词。
ＭＰＩＡ 正文和附件二 （“上诉仲裁员遴选程序”）则无一处使用该词。附件一包含 １９ 段内容，
其中只有 ４ 段未使用 “应当”一词，为基于本附件商定上诉仲裁程序的争端方创设了明确

的权利和义务。ＭＰＩＡ 正文和附件二体现的则是参加成员的政治承诺，在性质上类似于 ＷＴＯ
框架下的软法机制。〔１５〕同时，从参加成员通报 ＷＴＯ 的文件看，ＭＰＩＡ 作为成员在 “发展、

·０７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前引 〔２〕，ＭＰＩＡ 第 １ 段和第 ２ 段；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２ 段。
一旦未来上诉机构人数恢复能够审理案件，则争端方不再援引上诉仲裁，可单方决定是否上诉。届时仍在进

行中的仲裁程序可继续完成，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前引 〔２〕，ＭＰＩＡ 第 １５ 段。
历史上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作为临时适用议定书，在 ＷＴＯ 成立前曾被 “临时”适用近半个世纪

之久。Ｓｅｅ ＷＴＯ，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Ｔ，ｐｐ． １０７１ － １０８４ ． 关
于临时适用问题在国际法体系中的讨论，参见 Ｏｄｙｓｓｅａｓ Ｒｅｐｏｕｓｉｓ，Ｙｕｋｏｓ 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Ｔ：Ａ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Ｋｌｕｗｅｒ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ｇ，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１７。
欧盟贸易专员霍根 （Ｐｈｉｌ Ｈｏｇａｎ）指出，ＭＰＩＡ 是落实部分成员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召开的达沃斯部长会议的政治承
诺。关于 ＷＴＯ 框架下的软法机制，参见 Ｍａｒｙ Ｅ． Ｆｏｏｔｅｒ，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ｏｆｔＬａｗ’ｉｎ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ｔｈｅ Ａｎｔｉ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ＷＴＯＬａｗ，１１ （２）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４１ － ２５４ （２０１０）。该文对 ＷＴＯ 框架下软法性质的机
制进行梳理分析，指出软法机制通常用于规范复杂困难的问题，使某些 ＷＴＯ 义务易于管理，并对陷入困境的
问题提供解决方法。这些特点符合 ＭＰＩＡ 被用于应对上诉机构危机的情形。



记录和分享争端解决实践和程序机制声明”〔１６〕这一主文件下的附件之一，其法律性质应从

其主文件而定。该主文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条约，且明确成员在自愿基础上声明其参

加意图。因此，作为应对上诉机构危机的创新性安排，ＭＰＩＡ 实际上混合了参加成员的政治
承诺和在个案中由争端方签署后对其发生约束力的仲裁协议，难以按照 ＷＴＯ 协定的传统架
构对其进行归类。

　 　 第二，ＭＰＩＡ 欢迎其他 ＷＴＯ 成员后续以通知 ＤＳＢ 表示同意的方式加入，体现出这一安
排的高度开放性和多边性。〔１７〕类似的通知要求还包括，争端方应将其签订上诉仲裁协议及

提起仲裁通知、修改和撤回上诉等事项向 ＤＳＢ 和第三方进行通知。与国际商事和投资仲裁
通常具有的私密性不同，ＭＰＩＡ 及其附件规定的通知要求以及第三方参与上诉仲裁等规定，
体现出该安排的多边性特点。强调 ＭＰＩＡ 的多边性的意义在于，虽其本身并非 ＷＴＯ 框架下
的多边或诸边协定，但 ＭＰＩＡ 是参加成员基于 ＤＳＵ第 ２５ 条制定，而 ＤＳＵ作为 ＷＴＯ 争端解
决机制的基础性文件，其第 ２５ 条明确允许成员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端。在此意义上，ＭＰＩＡ
及其附件是对该条规定的仲裁适用于上诉事项的细化性规定，且只适用于自愿参加的部分

成员，因此无须全体成员同意，亦构成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
　 　 综上，ＭＰＩＡ 为应对上诉机构危机而谈判和达成，作为替代性上诉程序满足成员的临时
上诉需要。ＭＰＩＡ 在参加成员间延续了强制性争端解决，这种强制性表现在仲裁裁决与专家
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一样，对案件当事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相比之前欧盟与加拿大

和挪威的临时上诉仲裁安排，ＭＰＩＡ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ＤＳＵ框架下争端解决的多边性特
点，因而不能将其与 ＷＴＯ 框架相分离或割裂。

二、基于仲裁：ＭＰＩＡ 的合法性及其仲裁要素分析

　 　 ＭＰＩＡ 基于 ＤＳＵ第 ２５ 条仲裁而设计，一方面确立了 ＭＰＩＡ 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合法性或法
律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该机制必然包含一定的仲裁要素。相对其作为上诉替代程序

的实质而言，ＭＰＩＡ 的仲裁要素较为有限，主要体现为程序合意启动和裁决自动生效。但正
是这些有限的仲裁要素，将上诉仲裁与 ＷＴＯ 上诉审议程序区别开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了上诉仲裁裁决在 ＷＴＯ 裁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ＭＰＩＡ 的合法性：关于 ＤＳＵ第 ２５ 条替代范围之讨论
　 　 在多边贸易框架下运用仲裁方式解决争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已有共识，最终被写
成 ＤＳＵ第 ２５ 条。〔１８〕作为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ＤＳＵ第 ２５ 条标题为 “仲裁”，包

括 ４ 款规定，其设计初衷是作为专家组加上诉审议这一普通诉讼程序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
一裁终局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议。ＭＰＩＡ源于 ＤＳＵ第 ２５ 条，但因其仅作为上诉程序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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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ＷＴＯ，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ｎ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ＪＯＢ ／ ＤＳＢ ／ １，Ｊｕｌｙ １１，２０１６ ．
参加成员亦可自行决定退出 ＭＰＩＡ，同样以通知 ＤＳＢ 的方式表示对其同意的撤回。为保持上诉仲裁案件的连续
性，ＭＰＩＡ 对参加成员在其撤回之日仍处于待决状态的仲裁案件继续有效。前引 〔２〕，ＭＰＩＡ 第 １４ 段。
ＧＡＴＴ秘书处在 １９８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的一份材料中，提及 ＧＡＴＴ 缔约方是否应讨论制定 《一般仲裁协定》，以便

在争端发生后缔约方可单方援引协定提请仲裁。 Ｓｅｅ ＧＡＴＴ，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ｂ． ２２，１９８８，ｐ． １１ ．



表面上似与该条的设计初衷不同。这里的问题是，第 ２５ 条的仲裁作为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
其替代范围是什么？换言之，使用第 ２５ 条的仲裁需完全替代普通诉讼程序，还是亦可部分
替代从而在争端解决过程的某一环节 （包括专家组、上诉审议和执行阶段）使用仲裁方式？

　 　 从条文规定看，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第 １ 款，ＷＴＯ 中的快速仲裁作为争端解决的替代性方
式，能便利解决涉及双方已明确界定问题的某些争端。该款强调的是 “争端方已明确界定

问题的争端”即可提交仲裁，并未要求使用仲裁须完全替代普通诉讼程序。从争端解决实

践看，在长达 ２０ 多年的时间内，由于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的运作高效成功，ＤＳＵ第 ２５ 条仅
在 ２００１ 年 “欧盟诉美国版权法第 １１０ （５）节仲裁案”（下称 “美国版权法仲裁案”）中得以

适用。该案不涉及实体性争端解决，而是美欧约定将裁决执行阶段针对授权报复的具体金额提

交仲裁。此类事项一般通过诉诸普通程序中的 ＤＳＵ第 ２２ ． ６ 条仲裁解决。本案仲裁庭指出，
ＤＳＵ第 ２５ 条并未排除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贸易中止减让数额争议事项。相反，该条第 １ 款的
用语表明，第 ２５ 条应被理解为在ＷＴＯ 框架内成员达成合议即可诉诸的仲裁机制。基于美欧
间达成的仲裁协议，仲裁庭对该案有管辖权。〔１９〕“欧盟诉美国某些产品进口措施案”中的专

家组也指出，尽管普通诉讼程序在 ＷＴＯ 争端解决中运用普遍，但既然 ＤＳＵ第 ２５条规定仲裁
作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则争端方有权通过仲裁确定一项执行措施的合规性问题。〔２０〕

　 　 追溯 ＤＳＵ第 ２５ 条在乌拉圭回合中的谈判历史、分析其具体的条文规定并考察 ＷＴＯ 争
端解决实践，可以认为，作为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ＤＳＵ第 ２５ 条的仲裁适用范围原则上很
广。只要双方明确界定具体争端事项，即可合意提交仲裁解决。ＭＰＩＡ 基本涵盖争端方能够
提起上诉的所有贸易争端，包括参加成员间的未来贸易争端及执行阶段发生的争端。在

ＭＰＩＡ 生效后，上诉仲裁原则上自动适用于参加成员间的上诉，只需特定的争端当事方根据
ＭＰＩＡ 附件一达成仲裁协议并通知 ＤＳＢ 即可。对于自愿参加ＭＰＩＡ 的ＷＴＯ 成员而言，通常不
存在无法达成合意之情形。此外，为扩大适用范围，ＭＰＩＡ 规定，对于那些在 ＭＰＩＡ 生效时
已经在进行但仍待决的贸易争端，其亦可适用，除非该案件的专家组中期评审报告已签

发。〔２１〕将专家组已签发中期报告的争端排除在外，是为了避免争端一方根据专家组报告结

果决定上诉而另一方不同意上诉因而无法达成合意的情形。该项排除也有例外，即如果争

端方能够达成协议，也可在临时或个案基础上诉诸仲裁。〔２２〕这体现了对于当事方通过意思

自治选择上诉仲裁的尊重，并可扩大 ＭＰＩＡ 的适用范围。
　 　 本文认为，根据仲裁的核心特点和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的基本规定，作为争议解决替代方式的仲
裁既可替代普通诉讼程序的全部流程，亦可替代其部分程序，包括上诉审议在内。如同 ＷＴＯ
成员可约定当上诉机构停止运作时对特定案件 “不上诉”一样，成员在合意基础上可自由约

定将其准备上诉的事项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这种约定完全契合 ＤＳＵ关于快速、有效解决
成员争端的基本目标。这既是中国与欧盟等成员达成 ＭＰＩＡ 的法律基础和前提，同时也表明
ＭＰＩＡ本身源于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性文件 ＤＳＵ第 ２５ 条，这一安排在 ＷＴＯ 框架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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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或法律正当性。即使对 ＭＰＩＡ持明确反对意见的美国，也并未质疑 ＭＰＩＡ的合法性。〔２３〕

　 　 （二）上诉仲裁的仲裁要素分析

　 　 尽管与商事和投资仲裁相比，当事人在 ＭＰＩＡ 上诉仲裁中享有的意思自治权受到较大限
制，但厘清其所包含的仲裁要素非常关键，这是 ＭＰＩＡ 与上诉审议程序的重要区别。
　 　 １ ． 上诉仲裁程序须合意启动
　 　 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第 ２ 款，除非另有规定，〔２４〕当事方达成合意是将争端事项诉诸仲裁
解决的前提。这种合意体现在仲裁协议中。“欧盟诉美国继续义务中止案”的上诉机构报告

特别指出，第 ２５ 条仲裁属于合意争端解决，与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的重要区别在于须有争端
方合意，否则便不能产生对案件当事方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２５〕ＭＰＩＡ 上诉仲裁程序的启
动正体现了双方合意解决争端的特点。根据 ＭＰＩＡ，为使上诉仲裁程序在具体争端中得以适
用，参加成员需就具体争端案件订立上诉仲裁协议，以确定相互同意的仲裁程序事项。在

无损于 ＭＰＩＡ 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争端方可在协议中偏离附件一的某些规定或程序。〔２６〕这
既对参加成员在具体案件中诉诸上诉仲裁赋予程序灵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事方

意思自治的因素。

　 　 正因为争端方合意即可启动上诉仲裁，所以仲裁庭设立无需 ＤＳＢ 会议通过，这与普通
诉讼程序中的专家组设立程序明显不同。“美国版权法仲裁案”的仲裁庭提及，ＤＳＵ第 ２５
条程序的启动无需 ＤＳＢ 通过，似乎缺乏 ＷＴＯ 成员的多边控制，但仲裁员须确保其严格根据
ＤＳＵ原则和规则行事。〔２７〕需要注意的是，ＭＰＩＡ 要求，争端方诉诸上诉仲裁，须在专家组
设立 ６０ 天内将仲裁协议通知其他 ＷＴＯ 成员和相关协定的理事会或委员会。而对于那些在
ＭＰＩＡ 适用时尚处于待决状态的案件，参加成员须在 ＭＰＩＡ 适用之日起 ３０ 天内订立仲裁协议
并进行通知。〔２８〕这些期限虽为满足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第 ２ 款的 “尽早通知”要求而设，但同时

表明，即使上诉仲裁启动表面上缺乏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中的多边控制，但争端方需将其诉
诸上诉仲裁的决定在程序开始前尽早通知 ＤＳＢ 的要求，则与仲裁通常具有的私密性不同，
反映了上诉仲裁的多边性特点。为启动上诉仲裁程序，争端方应在专家组程序中止后 ２０ 天
内，通过向 ＷＴＯ 秘书处提起上诉仲裁通知的方式提起仲裁。上诉仲裁通知同时发送给专家
组程序中的其他争端方及第三方。〔２９〕这既符合仲裁案件的通常启动方式，也与ＷＴＯ 普通诉
讼程序的上诉提起要求相一致。ＭＰＩＡ 规定的 ２０ 天期限则体现了上诉仲裁为提高程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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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在于认为成员利用 ＭＰＩＡ 将继续重复之前上诉机构存在的问题，不利于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和从
根本上解决该机制存在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并反对用 ＷＴＯ 成员预算支持 ＭＰＩＡ 机制的运行。值得注意的是，
从信件内容看，美国并不反对成员利用 ＤＳＵ第 ２５ 条解决争议，特别是并未质疑 ＭＰＩＡ 的合法性。该信为非公
开资料，作者从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ｎｌｉｎｅ数据库获得信件原文。
“另有规定”情形指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报告执行阶段针对特别事项的的两类仲裁，即 ＤＳＵ第 ２１ ． ５ 条的仲裁
（确定败诉方合理执行期）和第 ２２ ． ６ 条的仲裁 （确定中止减让或贸易报复金额）。注意作为 “替代性争端解

决方式”，ＤＳＵ第 ２５ 条的仲裁区别于这两类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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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限方面所作的改进。

　 　 ２ ． 上诉仲裁的裁决生效及其在 ＷＴＯ 裁决体系中的地位分析
　 　 在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须经代表全体成员的 ＤＳＢ 通过，虽为
准自动通过，但代表的是全体成员的多边控制，同时亦表明普通诉讼程序的强制性。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仲裁裁决对当事方自动产生约束力，无须 ＤＳＢ 会议通过，但需通知
ＤＳＢ 及相关协定的理事会或委员会。ＭＰＩＡ 对上诉仲裁裁决规定了相同的生效及通知要求，
并允许非案件当事方的 ＷＴＯ 成员对上诉仲裁裁决发表评论，〔３０〕这与在 ＤＳＢ 会议上非案件
当事方的 ＷＴＯ 成员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发表评论相类似，体现了上诉仲裁具有一定的
超越争端当事方的多边性特点。须注意的是，上诉仲裁裁决的生效方式正是上诉仲裁这一

机制中仲裁要素的另一关键体现，即 ＤＳＵ第 ２５ 条明确规定的 “裁决一经作出即自动生效”，

这里并未附加任何条件，包括由 ＤＳＢ 通过在内。因此，应从仲裁裁决通常适用的生效方式
角度来理解上诉仲裁裁决的生效条件，不能因其未经 ＤＳＢ 通过而否定其法律效力。但这里
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基于上诉仲裁裁决的自动生效，应如何看待此类裁决在 ＷＴＯ 裁决
体系中的作用或价值？换言之，这些裁决对后案是否有一定的先例价值，对 ＷＴＯ 法的法理
发展可能产生何种影响？

　 　 ＷＴＯ 争端解决领域的裁决先例问题一直存在诸多争论。〔３１〕ＤＳＵ本身并未规定遵循先例
（ｓｔａ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ｓ）原则，但 ＤＳＢ 报告特别是上诉机构报告，因在成员间创设了 “合法期待”，

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事实上的先例作用，除非存在充分理由，否则应被专家组和上

诉机构在后案中遵循。这虽符合 ＤＳＵ关于争端解决机制应增强多边贸易体制安全性和可预
见性的关键目标，但却成为美国诟病上诉机构的理由之一。有观点认为，由 ＤＳＢ 通过报告
是对报告的多边化，从而使这些报告具有超越对个案争端方的影响，并成为 ＷＴＯ 法体系中
的一部分 （ａｃｑｕｉｓ）。〔３２〕如果以此为标准，则上诉仲裁裁决因未经 ＤＳＢ 通过而无先例价值。
　 　 这是否回应甚至解决了美国对上诉机构将其报告视为先例的诟病呢？本文认为，不能
以是否需要 ＤＳＢ 通过作为衡量裁决能否生效和作为先例的标准。首先，ＤＳＢ 通过报告是程
序性的事项或要求，这与裁决本身具有何种法律效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仲裁裁决的生效

条件由 ＤＳＵ第 ２５ 条明确规定，这是缔约方在乌拉圭回合中谈判的结果。其次，裁决是否由
ＤＳＢ 通过和裁决是否有先例价值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裁决是否有先例价
值实际上取决于后案中的争端解决机构将如何对待这些裁决。观察国际法上的争端解决实

践，既有裁决在解释相关法律方面具有超越特定案件影响的情况较为普遍。甚至在 ＧＡＴＴ 时
期，未被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中所含的法律推理对嗣后涉及同样问题的案件亦有参考作用。〔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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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ｎ，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Ｔ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ｙｓ
ｔｅｍ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８，３１ （６）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５７，１１６７ （１９９４）。
ＷＴＯ，ＪａｐａｎＴａｘｅｓ ｏ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Ｐａｎｅｌ Ｒｅｐｏｒｔ，ＷＴ ／ ＤＳ８ ／ Ｒ，ｐａｒａ． ６ ． １０，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 Ｒｅ
ｐｏｒｔ，ＷＴ ／ ＤＳ８ ／ ＡＢ ／ Ｒ，Ｎｏｖ． １，１９９６，ｐｐ． １４ － １５ ．



从法律上讲，如 ＤＳＢ 报告一样，上诉仲裁裁决仅对个案中的争端方有效。但鉴于上诉仲裁
实际发挥的上诉替代作用，并不能完全排除后续争端解决机构 （理论上包括后案上诉仲裁

庭和未来恢复运行的上诉机构）在解释 ＷＴＯ 涵盖协定时参照或借鉴该裁决的可能性。在此
意义上而言，上诉仲裁裁决或对 ＷＴＯ 法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对于商事和投资仲裁而言，裁决的撤销或宣告无效是重要问题。但在 ＷＴＯ 普通
诉讼程序两审终审和报告准自动通过的机制下，并未有上诉机构裁决被撤销的情形。ＭＰＩＡ
对上诉仲裁裁决亦未规定撤销或宣告无效问题，意味着裁决一旦作出即应执行。而在裁决

执行阶段，ＭＰＩＡ 确认，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第 ４ 款，ＤＳＵ第 ２１ 条和第 ２２ 条关于裁决执行的
监督机制准用于上诉仲裁裁决。〔３４〕这是 ＭＰＩＡ 机制设计中非常关键的规定，旨在明确上诉
仲裁裁决在执行上享有与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裁决相同的保障机制。如果败诉方不执行仲裁
裁决，胜诉方可要求补偿或中止减让等报复措施。这样，ＭＰＩＡ 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下裁决执行的优势。这正是中国、欧盟等成员为何未选择在 ＤＳＵ框架外寻求
上诉替代程序的理由所在。

三、上诉替代：ＭＰＩＡ 作为上诉程序之实质

　 　 与有限仲裁要素相比，在与专家组程序衔接、上诉仲裁员的遴选及组庭、仲裁庭案件

审理及裁决作出等诸多方面，ＭＰＩＡ 承继 ＷＴＯ 上诉审议的核心特色，包括其独立性和公正
性，并尽可能复制上诉审议程序，〔３５〕明显体现出其作为上诉替代的实质。

　 　 （一）上诉仲裁与专家组程序的衔接

　 　 在 ＷＴＯ普通诉讼程序中，专家组和上诉审议分别作为一审和二审程序自然衔接。ＭＰＩＡ
虽尽可能复制 ＤＳＵ上诉审议程序，但因上诉仲裁的特殊性，仍需考虑如何与之前的专家组程
序有效衔接的问题。在 ＭＰＩＡ框架下，如果争端方均决定不上诉，则专家组报告将在 ＤＳＢ 会议
上通过反向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并生效。如果争端方合意诉诸上诉仲裁，则可在为便利对上诉仲

裁程序进行合适管理所必需的限度内，对于涵盖争议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的专家组程序进行
有限调整。〔３６〕这种调整为确保上诉仲裁与专家组程序的更好衔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便利对上诉仲裁程序的合适管理，争端方可共同要求专家组通知争端方最终
报告的预计发布时间。该通知应不迟于最终报告发布的 ４５ 天前发出。〔３７〕考虑到后续争端方
提起上诉仲裁的时间要求，这是为便利争端方诉诸上诉仲裁而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如

果争端方提起上诉仲裁，则需中止专家组程序，ＤＳＢ 会议暂不审议和通过专家组报告。〔３８〕

争端方还将共同请求专家组在程序中止生效前考虑若干事项：一是，免除最终专家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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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１７ 段。
前引 〔２〕，ＭＰＩＡ 第 ３ 段。
前引 〔２〕，ＭＰＩＡ 第 ８ 段。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３ 段。
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４ 段规定，当专家组报告向当事方发布后，在不迟于将最终专家组报告向其他 ＷＴＯ 成员预计
发布日期的 １０ 日前，任何争端方为提起上诉仲裁之目的均可请求中止专家组程序。且一方提起的此类请求被
视为构成根据 ＤＳＵ提起中止专家组程序 １２ 个月的共同请求。而根据 ＤＳＵ第 １２ 条第 １２ 款，专家组可随时应
起诉方请求中止工作，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否则设立专家组的授权即告终止。



基于其工作程序的保密性要求；二是，准用 《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第 ２５ 条，在上诉仲裁通
知提起后将专家组审案的完整记录移送至上诉仲裁庭；三是，将专家组报告发送至争端方

和第三方，但双方确认这种发送不意味着 ＤＳＵ第 １６ 条意义上的报告发布。〔３９〕第三，如果
争端方未能根据双方商定的程序提起上诉仲裁，则被视为未根据 ＤＳＵ相关规定提起上诉，
应由 ＤＳＢ 通过专家组报告。如果专家组程序被中止，但争端方未按规定提交上诉仲裁通知，
则视为当事人共同请求恢复专家组程序。〔４０〕第四，上诉仲裁撤回通知在通知仲裁庭的同时

应通知专家组和第三方。撤回上诉仲裁通知如导致上诉仲裁或交叉上诉仲裁不存在，则撤

回通知应被视为恢复专家组程序的共同请求。如果专家组的权限此时已过期而无法恢复程

序，则由仲裁庭作出完整的包括专家组报告认定和结论的仲裁裁决。〔４１〕

　 　 可以看出，这些规定均为衔接上诉仲裁与专家组程序所必需，充分体现了上诉仲裁的
上诉替代实质。笔者注意到，在上诉仲裁与专家组程序的衔接中，一个重要环节在于 ＭＰＩＡ
确保参加成员不将专家组报告上诉到已停摆的上诉机构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ｖｏｉｄ），从而避免案件
解决陷入僵局。〔４２〕为此，ＭＰＩＡ 要求争端方将其达成的上诉仲裁协议通知专家组，并请专
家组在合适的情况下准予争端方的共同请求。这些请求涉及到专家组报告的预计发布时间、

中止专家组程序、未提起上诉仲裁时恢复专家组程序以及撤回上诉仲裁后恢复专家组程序

等方面。可见，具体案件中的上诉仲裁程序如欲顺利进行，专家组的配合很关键。但 ＭＰＩＡ 本
身并无法确保专家组在个案中的配合。这是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笔者建议，在涉及

ＭＰＩＡ参加成员的ＷＴＯ案件的专家组组成阶段，应对专家组潜在人选明确该案后续有上诉仲裁
的可能性，需在程序上予以衔接和配合。如果不愿意配合上诉仲裁程序，则不宜任命为该案

的专家组成员。这有利于专家组程序与上诉仲裁的有效衔接，亦不违反 ＤＳＵ的任何规定。
　 　 （二）上诉仲裁庭成员的选任及组庭规则

　 　 ＤＳＵ第 ２５ 条未规定仲裁员的选任方法。鉴于仲裁员的专业能力及公正性等因素直接决
定上诉仲裁裁决的水准，ＭＰＩＡ 及其附件二对上诉仲裁员池的选任及组庭方式进行了细致规
定。可以看出，上诉仲裁员的选任及组庭规则与商事和投资仲裁有根本区别，基本承继了

ＷＴＯ 上诉机构的成员选任及组庭规则。
　 　 １ ． 上诉仲裁庭的成员选任
　 　 ＭＰＩＡ 设立了类似于上诉机构的常设仲裁庭。这里的 “常设”与时间长短无直接关系，

而指区别于在个案基础上任命仲裁员的专设或特设 （ａｄｈｏｃ）仲裁而言。根据 ＭＰＩＡ 的规
定，初始参加成员共同选任 １０ 人担任常设上诉仲裁员，组成 “仲裁员池”，并确保 “合适

的总体平衡”。ＭＰＩＡ 未具体解释何谓 “合适的总体平衡”，参考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安排，

应理解为仲裁员池的组成需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分布等方面广泛代表参加成员。上诉仲

裁员任职资格参照上诉机构成员，由具有公认权威并被证明在法律、国际贸易以及涵盖协

议所涉领域有专长的人士担任，且不应依附于任何政府。参加成员将于ＭＰＩＡ 通知ＷＴＯ 后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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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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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４ 段和脚注 ２。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６ 段。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１８ 段和脚注 ７。
ＤＳＵ规定，专家组报告作出后，如一方提出上诉，则 ＤＳＢ 将在上诉机构作出裁决前停止通过专家组报告。在
上诉机构已停摆的情形下，如争端方仍对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则既使报告无法在 ＤＳＢ 会议上通过生效，又
因上诉机构无法审案而使案件解决陷入僵局。



个月内完成遴选程序。〔４３〕被提名候选人将经过一个预选程序，以确保上诉仲裁员具有合适

的任职资格。上诉机构的现任或前任成员均可被提名为仲裁员。如果他们被提名，则无须

经过预选程序而直接进入候选仲裁员池。〔４４〕参加成员对仲裁员池的组成人员名单协商一致

后通知 ＤＳＢ。〔４５〕

　 　 仲裁员池的选任、组成和后续修改是上诉仲裁机制建设中重要而敏感的问题，最终取
决于成员共识。由于美国反对 ＭＰＩＡ，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完成的仲裁员池的实际遴选程序
与 ＭＰＩＡ 的初始设计有所不同。首先，在提名程序开始后，欧盟提议将 ＭＰＩＡ 作为新机制进
行运作，参加成员同意不提名上诉机构的任何前任和现任成员。其次，预选程序原定由一

个预选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 ＷＴＯ 总干事、ＤＳＢ 主席以及相关理事会主席等构成。但迫
于美国的压力，预选委员会中有部分成员不愿为预选提供服务，或只同意以个人名义提供

服务。基于这些变化，参加成员充分利用 ＭＰＩＡ 作为政治承诺所具有的灵活性，根据实际需
要及时调整了遴选方式和相关程序，最终如期组成仲裁员池，完成了 ＭＰＩＡ 机制落地实施的
关键环节。最终入选的十名仲裁员全部未担任过上诉机构成员，但在 ＷＴＯ 法及国际争端解
决方面均有丰富的理论著述和实践经验。仲裁员池的组成亦兼顾了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

的分布及地区平衡等因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ＭＰＩＡ 虽为临时性安排，但如上诉机
构停摆时间较长，则随着其他成员可能的陆续加入，还须考虑后来加入成员的提名权及相

应的仲裁员池组成的修改问题，否则将影响成员加入的积极性。ＭＰＩＡ 规定，仲裁员池的组
成可由所有参加成员通过协议随时修改。〔４６〕为体现 ＭＰＩＡ 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里的 “所

有”应解释为包括后来加入的成员。

　 　 ２ ． 上诉仲裁庭的组庭规则
　 　 仲裁庭的组成通常由争端方各选择一名仲裁员，再由双方共同选任或由机构选任首席
仲裁员。ＭＰＩＡ 在组庭方面基本复制了上诉程序，类似于对仲裁员池的随机抽签。〔４７〕对
争端方选任仲裁员方面的意思自治限制亦体现了上诉仲裁与传统商事和投资仲裁的明显

区别。〔４８〕根据 ＭＰＩＡ，每一上诉仲裁案件将从 １０ 人仲裁员池中随机选择 ３ 名成员进行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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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参加成员可通过通知其他成员的方式提名一名候选人。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二，第 １ 段。２２ 个参加成
员实际共提名 １３ 名候选人。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二，脚注 １ 和第 ３ 段。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二，第 ４ 段。ＭＰＩＡ 也规定了仲裁员池组成前的过渡方案，应包括现任和前任上诉机构
成员。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二，第 ５ － ６ 段。
仲裁庭应推选一名首席仲裁员或称主席，由 ＷＴＯ 总干事将选任结果通知争端方和第三方。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二，第 ６ 段；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７ 段和脚注 ４。之前欧盟与加拿大、挪威的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规定，在上诉通知提起后的 １０ 天内，ＷＴＯ 总干事从上诉机构前任成员名单中选择三名能够审理案件的成员
组成仲裁庭。双边安排很难给予争端方排除其他国民担任仲裁员的可能性。作为多方安排，ＭＰＩＡ 规定，根据
争端一方的要求，仲裁员池成员如有非 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的国民，则可从选任程序中加以排除。
根据ＭＰＩＡ 附件一，在仲裁员池未组成之前，如需为特定争端选定仲裁员，则争端方可商定适用于该争端的仲
裁员选任方法。该做法将在 ＭＰＩＡ 通知 ＷＴＯ 的 ６ 个月后停止适用，除非所有参加方同意延展该期限。参见前
引 〔２〕，ＭＰＩＡ，脚注 １。这种方法赋予争端方在选任仲裁员方面一定的意思自治权。另在极端情况下，如参
加成员最终因各种原因未能组成仲裁员池，则可考虑争端方自行商定选择仲裁员的方式。这种方法不设常设

仲裁员池，而在具体案件中由争端双方各选任一名仲裁员，再由两名仲裁员选出第三人作为首席仲裁员，或

将选任首席仲裁员的权力赋予 ＷＴＯ 总干事。这种方法体现了争端方在选择仲裁员方面的意思自治，但需参加
成员的认可，且未排除来自非 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的国民担任仲裁员的可能性。



审理。仲裁员不可参与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冲突的争端仲裁。〔４９〕除规定来自同一参加成

员的两个国民不可在一个案件中同时担任仲裁员之外，ＭＰＩＡ 没有关于争端方国民不能担任
上诉仲裁员的其他限制。

　 　 （三）上诉仲裁程序、决策机制和法律适用

　 　 上诉仲裁在程序进行方面亦基本复制上诉审议程序。除非双方另行商定程序，上诉仲

裁准用 ＤＳＵ及 ＤＳＢ 《上诉审议工作程序》。这样安排的优势在于，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对上诉审
议的运用相对熟悉，在具体适用上无须另行调适。ＭＰＩＡ 还允许仲裁庭在特定案件中对于程

序作出有一定灵活性的调整。〔５０〕

　 　 在决策方面，仲裁庭成员应尽可能就裁决内容达成一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依据

多数意见作出裁决。与上诉机构报告一样，上诉仲裁裁决可支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

律认定和结论，如可行还应包括 ＤＳＵ第 １９ 条规定的建议措施。上诉仲裁裁决应包括未被修

改和推翻的专家组报告，从而使这部分内容对争端方同样产生约束力，这也体现了专家组

程序和上诉仲裁的衔接。为确保上诉机构所作裁决的一致和协调，ＤＳＵ规定了集体会商制

度，即上诉庭三人作出报告应与上诉机构的其他成员进行沟通。之前欧盟与加拿大、挪威

的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规定，上诉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不与其他人交换意见。ＭＰＩＡ 考虑到集体

会商制度在确保裁决一致性和稳定性方面所具有的价值，规定了集体会商，但应注意其与

上诉审议程序中的集体会商在强制性上有所差别。〔５１〕

　 　 在上诉仲裁的法律适用方面，鉴于根据涵盖协定解释 ＷＴＯ 成员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和
可预见性对所有成员具有的重要价值，ＭＰＩＡ 规定上诉仲裁的法律适用与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

序一致，即包括 ＤＳＵ在内的 ＷＴＯ 涵盖协定。上诉仲裁庭应严格按照涵盖协定确定争端方的
权利和义务，所作裁决不能增加或减损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这既是 ＤＳＵ第 ３ ． ５ 条 （明确提

到包括仲裁裁决在内）的要求，也有助于避免美国所谓 “上诉机构越权造法”的指责。〔５２〕

需要注意，ＭＰＩＡ 未提及上诉仲裁庭的裁决是否应考虑 ＤＳＢ 之前通过的上诉机构报告并在作

出不同解释时提供充分的理由和说明。对此问题选择留白，可避免美国继续指责 ＭＰＩＡ 上诉
仲裁庭 “将 ＤＳＢ 报告作为先例”。〔５３〕但与商事或投资仲裁不同，为维护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

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上诉仲裁发挥的是二审程序的纠错和保持条约解释相对一致的作用。

因此，并不排除上诉仲裁庭在澄清和解释 ＷＴＯ 涵盖协定时，考虑上诉机构长期以来形成的

条约解释原则、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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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ＭＰＩＡ 第 ４ 段。
在不违反 《上诉审议工作程序》一般原则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与争端方协商适当调整适用于该案的程序及时

间表。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１１ 段。
根据 ＭＰＩＡ，在无损于上诉仲裁庭就该案裁决和质量负有排他性责任和独立审理的前提下，视尽可能可行，审
理案件的仲裁庭可与仲裁员池中的其他成员讨论有关上诉仲裁案件的法律解释、程序进行的时间表和具体程

序等事项。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８ 段。注意这里用的是 “可以” （ｍａｙ）而非 “应当” （ｓｈａｌｌ），而
《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第 ４ 段 （３）规定上诉机构的集体会商则用的是 “应当”一词。

Ｓｅｅ ＵＳＴＲ，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ｐｐ． ６９ － ７４；Ｒ． Ｒｅｊｅｓｈ Ｂａｂｕ，
ＷＴＯ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Ｏｖｅｒ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Ａ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ｉｎ Ｃｈａｎｇｆａ Ｌｏ ｅｔａ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Ａｐ
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ａｎｄＩｔｓ Ｒ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２０，ｐｐ． ９１ － １０７ ．
参见上引 ＵＳＴＲ报告，第 ７４ 页以下；Ｙｕｋａ Ｆｕｇｕｎａｇａ，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Ｒｅ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ｂｙ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载上引 Ｃｈａｎｇｆａ Ｌｏ等编书，第 １６７ 页以下。



　 　 （四）上诉仲裁中的第三方参与及相关问题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中的第三方参与由 ＤＳＢ 决定，在实践中大量案件有着为数众多的第
三方参与案件。这是 ＷＴＯ 框架下争端解决多边性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在国际商事和投资
仲裁中也出现了第三方参与问题，但与 ＷＴＯ 争端解决中的第三方参与情形多有不同。〔５４〕

ＭＰＩＡ 规定的第三方参与上诉仲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只有争端当事方而非第三方
可提起上诉仲裁；其次，在专家组程序中对案件具有实质性贸易利益并通知 ＤＳＢ 的第三方，
可向上诉仲裁庭提交书面陈述，并应被给予庭审机会；最后， 《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第 ２４
条准用于上诉仲裁中的第三方参与。〔５５〕这些内容虽基本复制了 ＤＳＵ上诉审议程序关于第三
方参与的规定，但结合 ＤＳＵ第 ２５ 条，可以发现 ＭＰＩＡ 提出了两个需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一，ＭＰＩＡ 未明确，是否所有参加专家组程序但并未参加 ＭＰＩＡ 的 ＷＴＯ 成员均可成为
上诉仲裁第三方，还是只有除争端方之外的其他 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才有资格成为第三方。这一
问题涉及到上诉仲裁裁决在事实上可能对 ＷＴＯ 法的影响。从条文规定看，ＭＰＩＡ 未排除非
参加成员作为上诉仲裁第三方的权利。从现实角度考虑，在上诉机构恢复运作前，允许非

ＭＰＩＡ 成员作为第三方参与上诉仲裁，有可能吸引更多 ＷＴＯ 成员加入，从而扩大 ＭＰＩＡ 的适
用范围和影响，这有利于 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的利益。
　 　 第二，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经争端方同意，其他成员可成为 “仲裁程序方”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这里的 “仲裁程序方”与普通诉讼程序中的用语 “第三方”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不同，如何界定 “仲裁程序方”及其地位，是指争端方 （在此情形下，如其

他成员加入则为共同原告）还是指类似于 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中的第三方，似乎不能排除产
生不同理解的可能性。将这种权利赋予争端方，虽可体现出对争端方的尊重，但在实践中

争端方出于加快程序等考虑，可能拒绝第三方参与。〔５６〕ＭＰＩＡ 亦未规定争端方同意其他成
员作为 “仲裁程序方”的权利。这些问题关系到其他 ＷＴＯ 成员参与上诉仲裁的方式及权利
义务等重要问题，参加成员后续有必要对此类问题予以进一步的明确。

四、ＭＰＩＡ 的创新与发展：以提高程序效率为中心

　 　 为提高上诉仲裁的程序效率，ＭＰＩＡ 包含了若干创新规定，包括对上诉仲裁庭审查范围

的限制、９０ 天裁决期限的遵守和对某些上诉事项的排除建议等。考虑到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
改革的相关背景，并结合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批评指责并致其停摆的情况，ＭＰＩＡ 的这些创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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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第三方参与主要涉及争端方意思自治的边界及对案外人利益的影响等方面。Ｓｅｅ Ｓｔａｖｒｏｓ Ｌ．
Ｂｒｅｋｏｕｌａｋｉｓ，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 ２７３ － ２８２ ． 国际
投资仲裁中的第三方则主要涉及为促进透明度而允许的法庭之友意见提交等情形。参见刘晓红、袁小臖：《国

际投资仲裁第三方参与问题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 页以下。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１６ 段。
例如，在 “美国版权法仲裁案”中，有 ＷＴＯ 成员申请成为第三方，因美欧未同意而没有第三方参与。这种做
法似乎是将第三方等同于仲裁程序方 （即共同原告），需争端方同意才能参与。但该案作为确定报复金额的

案件，类似于ＷＴＯ 普通诉讼程序执行阶段第 ２２ ． ６ 条的仲裁，因 ＤＳＵ第 ２２ 条没有规定第三方参与问题，因此
美欧有权拒绝第三方的参与。实际上，在 ＤＳＵ第 ２２ ． ６ 条仲裁的已有实践中，通常只有在专家组阶段为平行
程序的原告 （即被告采取的措施被多个ＷＴＯ 成员起诉），才会被仲裁员同意作为第三方。Ｓｅｅ ＷＴＯ，ＷＴＯ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ＤＳＵ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２（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ｐｐ． １９ － ２１ ．



发展值得关注，尤其是关注这些规定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上诉机构危机并恢复其运作。

　 　 （一）对上诉仲裁庭审查范围的限制

　 　 争端方合意达成的上诉仲裁协议赋予仲裁庭管辖权。在上诉仲裁庭的审查范围和事项方
面，ＭＰＩＡ 将其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涵盖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这与 ＤＳＵ
第 １７ 条对上诉审议的要求和上诉机构权限的规定一致。〔５７〕但除此之外，ＭＰＩＡ 增加了两方面
的创新规定：第一，仲裁庭应仅审理那些对本案争端解决而言所必需的问题；第二，在不影响

仲裁庭就其所管辖问题作出裁决义务的前提下，上诉仲裁庭应仅审理那些由争端方提出上诉的

问题。〔５８〕换言之，在 ＤＳＵ规定的基础上，ＭＰＩＡ 增加了两个类似 “司法节制”的条款，进一

步要求上诉仲裁庭的审查范围须符合 “解决争端所必需”和 “由争端方提出”两个条件。且

从条文规定看，这里用的是 “应当” （ｓｈａｌｌ）一词，意味着这是仲裁庭必须遵守的强制性
要求。

　 　 新增规定试图回应美国指责上诉机构的系统性问题。美国认为上诉机构报告中包含了
过多的附带意见 （ｏｂｉｔｅｒ ｄｉｃｔａ）或咨询性意见，甚至讨论争端方并未提出上诉的问题，因此
阻碍了 ＤＳＵ关于快速解决争端目标的实现。在嗣后案件中如被专家组视为先例遵循，还将
错误影响未来的争端解决。而作为成员驱动型组织，ＷＴＯ 并未赋予上诉机构此类权力。〔５９〕

该问题与美国指责上诉机构越权解释涵盖协定一起，被认为是上诉机构 “司法能动主义”之

体现。长期以来，如何平衡 ＷＴＯ作为成员驱动型组织的成员权利和上诉机构作为终审裁判机
构的司法能动权限，始终是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运作及改革的争论核心。尽管有学者指出，美
国的指控在 ＷＴＯ法理上并不成立，〔６０〕且从长远看解决此类关注的方法在于根据 ＤＳＵ相关规
定修改 《上诉审议工作程序》，或由部长会议或理事会通过关于上诉审议权限和标准的权威性

解释，但 ＭＰＩＡ限缩上诉仲裁庭审查范围的尝试，客观上有助于提高上诉仲裁程序的效率。
　 　 （二）关于上诉仲裁裁决的作出期限

　 　 ＤＳＵ规定，上诉机构应在争端方提出上诉通知后 ６０ 天内作出裁决，在任何情形下不应
超过 ９０ 天。但在实践中，因上诉案件数量增多和难度加大等各种原因，上诉机构超出 ９０ 天
作出裁决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也是美国指责上诉机构不遵守 ＤＳＵ的理由之一。〔６１〕为此，
ＭＰＩＡ 在裁决作出期限上作出了两方面的创新规定。
　 　 首先，ＭＰＩＡ 明确规定，上诉仲裁庭应在 ９０ 天内作出裁决。但考虑到上诉案件的复杂
性，这一要求在实践中仍有紧迫性和实际可行性的问题。为此，ＭＰＩＡ 允许在不影响争端方
权利和义务并确保正当程序的前提下，裁决作出期限可适当延长。争端方根据仲裁庭建议，

可同意延长裁决作出的 ９０ 天期限。〔６２〕这意味着仲裁庭如欲延长裁决期限，须经过争端方同
意，而非仅像之前发出一份延长通知书即可。这既尊重了当事方的意思自治，也表明上诉

仲裁应在尽可能不影响案件实质裁决的前提下提高裁决效率。注意到 ＭＰＩＡ 虽未涉及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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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９ 段。可与 ＤＳＵ，Ａｒｔ． １７ ． ６ ＆Ａｒｔ． １７ ． １２ 相比较。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１０ 段。
ＷＴＯ，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ｂｙ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ａｔ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Ｂｏｄｙｏｎ Ｍａｙ９，２０１６，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７ａｎ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２０１７．
Ｓｅｅ Ｈｅｎｒｙ Ｇａｏ，Ｄｉｃｔｕｍｏｎ Ｄｉｃｔａ：Ｏｂｉｔｅｒ Ｄｉｃｔａ ｉｎ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１７ （３）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０９ － ５３３ （２０１８）．
参见前引 〔５２〕，ＵＳＴＲ报告，第 ６９ 页以下。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１４ 段。



可延长时限，但虑及近年来美国对上诉机构迟延作出裁决的批评，即使在争端方同意的情

况下，上诉仲裁庭也不宜过分延长裁决作出期限。

　 　 其次，为在 ９０ 天期限内作出裁决，ＭＰＩＡ 允许仲裁庭采取合适措施精简程序，包括对
双方提交文件及所作裁决的页数限制、有效控制仲裁审理各环节的时间、尽早明确作出裁

决的期限以及限制庭审次数和时间等方面。〔６３〕与 ＧＡＴＴ 争端解决机制相比，ＤＳＵ虽然明确
规定争议解决各环节的时间，但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并未被遵守，导致案件解决过程冗长繁

琐。ＭＰＩＡ 从提高程序效率的角度，给予上诉仲裁庭适当精简程序的权力，如能得以严格遵
守，则不失为未来改进 ＤＳＵ规定的尝试性做法。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仲裁庭精简程序和
９０ 天裁决期限之间的关系，即仲裁庭如未能在 ９０ 天内作出裁决，是否还能精简程序，
ＭＰＩＡ 并未明确，或留待争端方和仲裁庭在具体案件中就程序和期限等问题再行具体商定。
　 　 （三）增加仲裁庭对争端方上诉范围的建议权

　 　 ＭＰＩＡ 的另一创新规定涉及到仲裁庭对争端方减少诉请的建议权。如果是为在 ９０ 天期
限内作出裁决所必需，则仲裁庭可对争端方提出排除某些诉请的实体性建议。在被排除的诉

请中，ＭＰＩＡ特别提及那些 “基于 ＤＳＵ第 １１ 条提出的、缺少对事实的客观评估的主张”。〔６４〕

这一问题有复杂的背景。简言之，尽管 ＤＳＵ第 １１ 条 （“专家组的功能”）规定专家组对争

端方提交事项 （包括案件事实问题）进行客观评估，但 ＤＳＵ第 １７ 条第 ６ 款将上诉审议范围
仅限于专家组报告中涵盖的法律问题及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因此，在 ＷＴＯ 上诉审议中
区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便关系到上诉审议的范围和标准，也与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中是

否建立上诉机构的发回重审制度等问题密切相关，一直存在较大争议。〔６５〕

　 　 美国指责上诉机构越权审查专家组报告中的事实问题，推翻专家组的事实认定，特别
是其中所涉及的 ＷＴＯ 成员国内法的含义，认为这导致争端解决的复杂化和两审内容的重复
性，延迟争端解决。〔６６〕为此，ＭＰＩＡ 允许仲裁庭建议争端方排除此类上诉事项，以减少上
诉仲裁中审理事实问题的可能性。如果争端方接受建议，不对专家组报告中的事实认定问

题提出上诉，上诉仲裁庭即无须审理。这样既节约程序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争议。

但应注意，仲裁庭的此类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最终仍由争端方决定是否对专家组报告中

的某些诉请提出上诉，且争端方不同意仲裁庭建议并不影响仲裁庭对案件的考虑和争端方

的权利。〔６７〕这是 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考虑到该问题的争议性、具体案件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
难以区分并尊重争端方意思自治等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后的规定。

　 　 笔者认为，ＭＰＩＡ 包含的几处创新和发展有助于提高上诉仲裁的程序效率，并试图回应
并尝试解决美国对上诉机构的诟病。应注意的是，美国的不满和指责表面上针对上诉机构，

实际上意在反对任何性质为上诉机制的程序或安排，包括 ＭＰＩＡ 在内。因此，只要美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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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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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１２ 段。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第 １３ 段。
Ｓｅｅ ｅ． ｇ．，Ｔａｎｉａ Ｖｏｏｎ ＆Ａｌａｎ Ｙａｎｏｖｉｃｈ，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Ａｓｉｄｅ：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ＴＯＡｐｐｅａｌｓ ｔｏ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ａｗ，４０ （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２３９ － ２５８ （２００６）；Ｈｅａｔｈｅｒ Ｈｅａｖｉｎ ＆Ｒｏｂｉｎ Ｈａｎｓｅ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ＷＴＯ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ｎｅｌ 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１４ Ａｓ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８９ － ２２２ （２０１７）；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Ｔ Ｇｒａｎｄｏ，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Ｐｒｏｏｆ，ａｎｄ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ｉｎ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０９，ｐｐ． ５８ － ６７ ．
参见前引 〔５２〕，ＵＳＴＲ报告，第 ３７ 页以下。
前引 〔４〕，ＭＰＩＡ 附件一，脚注 ６。



反对上诉机制，这些规定在客观上并不能帮助恢复上诉机构的运作。但从发展角度看，这

些创新和发展有利于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上诉审议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在未来实践中
如何运作仍值得特别关注。

五、ＭＰＩＡ 之价值考量与中国选择

　 　 （一）ＭＰＩＡ 的作用、局限及价值
　 　 对 ＭＰＩＡ 的价值考量在更广层面上涉及国际争端解决中上诉机制的存废。长期以来，对
于贸易和投资争端解决是否应建立上诉机制及其优劣，存在激烈争论，其中包括国家经贸

主权的让渡程度、国际组织司法化、争端裁决终局性和既判力等诸多敏感和复杂问题，〔６８〕

超出了本文的探讨范围。应注意的是，ＷＴＯ 上诉审议机制不仅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成员通
过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国际条约，２５ 年来的争端解决实践亦表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其
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在此背景下，ＭＰＩＡ 为应对上诉机构危机而生，通过嫁接仲裁与诉讼要
素，为参加成员提供临时上诉渠道。与之前欧盟与加拿大、挪威的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相比，

ＭＰＩＡ 可联合更多具有相同意愿的 ＷＴＯ 成员特别是参加成员的重要贸易伙伴共同参与，节
约单独谈判成本，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成员的上诉权及裁决约束力，增强贸易争端解决的效

率和稳定性。尽管目前 ＭＰＩＡ 成员数量有限，适用上诉仲裁的案件相对较少，但在 ＭＰＩＡ 通
报后已有四起案件争端方达成了上诉仲裁协议。从这四起案件目前的进展来看，“澳大利亚

诉加拿大葡萄酒销售措施案”（ＤＳ５３７）很有可能成为 ＭＰＩＡ 上诉仲裁第一案。这些最新进
展表明，ＭＰＩＡ 对于维护成员的上诉权确有其价值。〔６９〕

　 　 ＭＰＩＡ 的最大局限在于美国的反对。从案件数量统计看，美国是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
最大利用者，涉美案件分别占所有 ＷＴＯ 案件的 ４７％和上诉案件的 ６６％。〔７０〕虽然 ＭＰＩＡ 是
上诉机构停摆后维护 ＷＴＯ 两审终审制的合法务实安排，且增加了若干提高程序效率的创新
规定，试图回应美国对上诉机构的诟病并尝试解决其关注，但美国始终纠结于上诉机构

“为什么”违反规则，而回避 “如何改”以解决僵局的问题。美国承认成员有权利根据 ＤＳＵ
第 ２５ 条将争端诉诸仲裁解决，且与欧盟在 “美国版权法仲裁案”中实际运用过该条仲裁，

但美国仍认为 ＭＰＩＡ将重复上诉机构之前存在的问题。因此，美国的反对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具
有上诉性质的机制，包括 ＷＴＯ上诉审议程序和 ＭＰＩＡ 临时上诉仲裁，其实质在于抛弃有约束
力的争端解决裁决，尤其是众多涉美的贸易救济案裁决，从而阻挠对其不利的报告通过。〔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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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３２ （３）ＩＣＳＩＤ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３０ － ３４６ （２０１７）．
这四起案件分别为：“澳大利亚诉加拿大葡萄酒销售措施案”（ＤＳ５３７）、“巴西诉加拿大关于商业飞机贸易措
施案”（ＤＳ５２２）、“墨西哥诉哥斯达黎加关于新鲜牛油果进口措施案” （ＤＳ５２４）、“欧盟诉哥伦比亚对比利
时、德国和荷兰冻薯条征收反倾销税案”（ＤＳ５９１）。
据ＷＴＯ网站信息，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各成员在ＷＴＯ共提起 ５９７ 起案件，其中美国起诉 １２４ 起，被诉 １５５
起，并在 １５５ 个案件中作为第三方参与。在 １５５ 个上诉案件中，美国作为上诉方和被上诉方的案件共 １０２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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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导致上诉机构停止运作后，美国即对 “印度诉美国热轧碳钢反补贴措施案”

（ＤＳ４３６）中的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直接阻止该报告发生法律效力。〔７２〕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美国第二次通过这种方式阻碍 “加拿大诉美国软木反补贴措施案”（ＤＳ５３３）的专家组报告
生效。〔７３〕

　 　 虽然 ＭＰＩＡ 无法解决与非参加成员 （特别是美国）之间的上诉争端，但 ＭＰＩＡ 的达成对
美国在ＷＴＯ 中的作用和角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被关注和评论。〔７４〕这对未来通过多边谈判
解决上诉机构危机或有一定推动作用。另外，美国对上诉机制的反对是否将一直持续亦值

得观察。在 “韩国诉美国关于某些石油管材的反倾销措施案”（ＤＳ４８８）中，美韩关于 ＤＳＵ
第 ２１ 条和第 ２２ 条程序达成的备忘录中提及，如果双方同意对 ＤＳＵ第 ２１ ． ５ 条的专家组报告
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进行上诉，则将对本备忘录进行相应的修改。〔７５〕这条规定引起不少关注
和讨论，似乎暗示美国并非完全排斥根据 ＤＳＵ第 ２５ 条提起上诉仲裁。〔７６〕

　 　 客观上看，在美国改变其对多边体制及上诉机制的反对态度、上诉机构能够恢复运作
前，ＭＰＩＡ 作为打破 ＷＴＯ 争端解决僵局的次优方案，有超越其实际作用的制度性价值。一
方面，作为现阶段解决参加成员上诉需求的惟一可行通道，ＭＰＩＡ 可避免争端方通过提起上
诉的方式来阻止专家组报告生效或自行采取单边报复措施等进一步恶化多边贸易体制的行

为，确保参加成员间贸易关系的安全和可预见性。另一方面，ＭＰＩＡ 的谈判达成表明了中
国、欧盟等重要成员对上诉机制的需要及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支持和行动，这是未来恢

复上诉机构的希望所在。同时，在多边体制危机的大背景下，ＭＰＩＡ 的实施运作亦可对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思路、模式和实践进路。因此，对 ＭＰＩＡ 的作用和价值应综
合特殊时期的多方因素客观评估，并不应完全取决于实际上有多少起上诉案件通过该机制

得到解决。同时，ＷＴＯ 争端解决实践的最新发展表明，非 ＭＰＩＡ 参加成员也有可能通过
ＤＳＵ第 ２５ 条解决其上诉争议。〔７７〕对于这些非 ＭＰＩＡ 成员而言，选择在个案基础上达成通过
ＤＳＵ第 ２５ 条仲裁解决其上诉的合意有其灵活性：一方面，这些成员不受 ＭＰＩＡ 自动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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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该上诉通知中提及，鉴于上诉机构已不能审理本案，美国将与印度协商决定案件下步走向，包括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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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６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ＤＳＵ”），ＷＴ ／
ＤＳ５３３ ／ ５，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２０２０ ．
Ｓｅｅ ｅ．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Ｒｅｉｎｓｃｈ，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 ＷＴＯ，ＣＳ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ｐｒｉｌ ２７，２０２０ ．
ＷＴＯ，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ｉ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ｕｂｕｌａｒ Ｇｏｏｄｓ ｆｒｏｍＫｏ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ａｎｄ２２ｏｆ ｔｈｅ ＤＳＵ，ＷＴ ／ ＤＳ４８８ ／ １６，Ｆｅｂｒｕ
ａｒｙ １０，２０２０ ．
Ｓｅｅ ｅ． ｇ． ，Ｓｉｍｏｎ Ｌｅｓｔｅｒ，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２０ ．
最近，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 “关于 Ａ４ 复印纸反倾销措施案” （ＤＳ５２９）中达成的有关 ＤＳＵ第 ２１ 条和第
２２ 条的程序约定中提及，对 ＤＳＵ第 ２１ ． ５ 条专家组报告的上诉，可以通过 ＤＳＵ第 ２５ 条仲裁解决。Ｓｅｅ ＷＴ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Ａ４ＣｏｐｙＰａｐ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ａｎｄ２２ｏｆ ｔｈｅ ＤＳＵ，ＷＴ ／ ＤＳ５２９ ／ １８，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２０２０。在 “卡塔尔诉沙特阿拉伯有关知识产权保

护措施案”中，在沙特对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使案件陷入僵局后，卡塔尔建议双方通过 ＤＳＵ第 ２５ 条仲裁方
式解决上诉争议，但未提及 ＭＰＩＡ。Ｓｅｅ ＷＴＯ，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Ｑａｔａｒ，ＷＴ ／ ＤＳ５６７ ／ ８，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２０２０ ．



约束，另一方面，也可观察 ＭＰＩＡ 的实际运作以争取更多时间考虑是否加入。ＭＰＩＡ 机制的
这种外溢性效果由 ＷＴＯ 成员的客观上诉需求所决定，也从另一角度表明 ＭＰＩＡ 的实际价值。
　 　 （二）ＭＰＩＡ 体现了我国对上诉机构危机的积极应对
　 　 在争端解决方面，恢复上诉机构的正常运作一直是我国应对危机的最终目标，这与我
国长期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态度一脉相承。因此，针对上诉机构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我

国承担作为 ＷＴＯ 重要成员的责任，始终以实际行动寻求务实的解决方案。除我国商务部发
布对 ＷＴＯ 改革的立场文件、多次在 ＤＳＢ 会议上明确表态尽快推动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程序
外，我国联合其他重要成员共同行动，与欧盟和加拿大等成员提交 “关于争端解决和上诉

程序改革的联合提案”等。〔７８〕但在 ＷＴＯ 的成员驱动型组织架构和共识决策机制下，美国
对上诉机制的根本反对导致上诉机构何时恢复正常运行及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发展及
未来走向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认识到有效上诉机制存在的重要意义，我国与欧盟等有共

同意愿的部分成员谈判并达成 ＭＰＩＡ，在利用临时上诉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的规则设定上发挥
了主动权和话语权。尤其是在美欧日联合针对我国在国有企业、补贴和发展中国家待遇等

关键问题上不断发难的情况下，我国再次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与美国奉行的单

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被外界评论认为体现了负责任成员在 ＷＴＯ 关键问题处理和选择上的
客观理性态度和尊重法治精神。〔７９〕

　 　 本文分析表明，ＭＰＩＡ 机制和文本安排兼具政治性、法律性、创新性和灵活性，是在上
诉机构停摆期间替代上诉的惟一务实方案，可为解决涉我 ＷＴＯ 案件的上诉需要提供现实可
行的路径。从我国在 ＷＴＯ 框架下的争端解决实践看，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我国有 １７ 起
未决案件，其中我国起诉 ８ 起，被诉 ９ 起，涉美案件占绝大部分。〔８０〕对我国在ＷＴＯ 未决案
件利用 ＭＰＩＡ 临时上诉仲裁机制的潜在可能性进行评估，我国目前有可能与参加成员诉诸上
诉仲裁的案件有 ３ 起，包括与欧盟、加拿大和巴西各 １ 起。〔８１〕除这 ３ 起案件外，我国还可
视需要与参加成员达成协议，在其他案件的裁决执行阶段利用上诉仲裁程序。

　 　 ２０２０ 年适逢 ＷＴＯ 成立 ２５ 周年。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贸造成巨大阻滞的困难时期，习
近平主席提出抗疫应全面加强各国合作，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以提振世界经

济发展。〔８２〕实际上，即使内临上诉机构危机、外遇全球疫情挑战，ＷＴＯ 电子商务诸边谈判
表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成员仍存在一定共识：有效的贸易规则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不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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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ｅ． ｇ． ，ＷＴ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ａｄａ，ＥＵ，Ｉｎｄｉａ，Ｎｏｒｗａｙ，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Ｋｏｒｅａ，Ｉｃｅｌａｎｄ，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ｎｄＭｅｘｉｃｏ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ＷＴ ／ＧＣ ／ Ｗ／ ７５２，Ｎｏｖ． ２６，２０１８ ．
Ｓｅｅ Ｍａｔｔｉｊｓ Ｋｅｍｐｙｎｃｋ ＆Ａｋｈｉｌ Ｒａｉｎａ，Ｕｐｄａｔ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Ｖｏｉ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ｉｍＡｐｐｅ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ＡＡ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ｌｏｇ，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２０２０；Ｍａｒｃｉａ Ｈａｒｐａｚ，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４４ （６）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１１５５ － １１８６ （２０１０）．
根据ＷＴＯ网站信息，本文在统计上排除两年以上的不活跃案件，目前有 １２ 起涉我案件仍在进行 （注意视争端方

意愿，实际上活跃的涉我案件数量可能小于 １２ 起）：其中我国作为起诉方 ７ 起，包括起诉美国 ６ 起 （ＤＳ５４３、
ＤＳ５４４、ＤＳ５６２、ＤＳ５６３、ＤＳ５６５ 和 ＤＳ５８７）、起诉欧盟 １ 起 （ＤＳ５１６）；我国作为被诉方 ５ 起，即 ＤＳ５４２ （起诉方
美国）、ＤＳ５４９ （起诉方欧盟）、ＤＳ５５８ （起诉方美国）、ＤＳ５６８ （起诉方巴西）和 ＤＳ５８９ （起诉方加拿大）。
这三起案件分别为：ＤＳ５４９ （“欧盟诉中国关于技术转让的某些措施案”）、ＤＳ５６８ （“巴西诉中国涉及糖进口
的某些措施案”）和 ＤＳ５８９ （“加拿大诉中国涉及芥花油进口措施案”）。目前这些案件中的起诉方均未提出成
立专家组的请求。

习近平： 《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讲话》，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７ ／ ｃ＿１１２５７７４０１１ ． 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最后访问。



代的作用。〔８３〕独立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运作的核心与关键，维护其顺利运

行符合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为使疫情后的各国经济尽快复苏，争端解决方面的国际合作

相比之前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ＭＰＩＡ 因危机而生，承载上诉替代之使命，以务实和创新机
制回应参加成员在特殊时期贸易争端解决的现实需求。我国对 ＭＰＩＡ 的谈判和达成起了重要
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积极应对上诉机构危机的立场和努力。作为初始成员，我国在

支持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和完善、注重寻找危机长久解决方法的同时，可通过对 ＭＰＩＡ
的先行先试积累更全面的争端解决经验，为上诉机构早日恢复运行作出贸易大国的法治

贡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ＥＵ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１７ Ｗ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ｎｏ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ＷＴ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
ｔｙ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ＰＩＡ）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３０，２０２０．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ｗｈｉｃｈ ｃｅａｓｅｄ 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ｃｅｍ
ｂｅｒ １１，２０１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ｂｌｏｃｋ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 ｂｙ Ｕ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７． Ａｓ ａ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ＭＰＩＡ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ＷＴ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
ｅ．，ａ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５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ＳＵ，ＭＰＩＡ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 ＷＴＯ ｌｉ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ｏｓ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ｏｒｓ，ｃａｓｅ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ＳＵＡｒｔｉ
ｃｌｅ １７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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